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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

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说明 

 

 
信会师报字[2024]第 ZG10608 号 

 

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 

我们审计了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北方

股份”)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，包括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

司资产负债表、2023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母公司现金

流量表、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相关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

2024 年 4 月 15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[2024]第 ZG10606 号的

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北方股份管理层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层”）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业务往来的通知》（证

监发〔2022〕48 号）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

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的相关规定编制了后附的北方股份 2023 年

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汇总表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关联交易汇总

表”）。 

编制财务公司关联交易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是管理

层的责任。我们将财务公司关联交易汇总表所载信息与我们审计北方

股份 2023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已审计财务报表中披

露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，没有发现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。 

为了更好地理解北方股份 2023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情

况，财务公司关联交易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。 

本报告仅供北方股份为披露 2023 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，不得

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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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   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 

 
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

 

 

 

中国·上海            2024 年 4 月 15 日



与

注:本汇总表汇总本公司合并口径相关交易信息。

本汇总表已于 2024年 4月 15日 获董事会批准。

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

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汇总表

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:

财务公司: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兵财公司

”
)

单位: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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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取的利息
支付的利息、手续

费
本期减少 2023年期末余额023年期初余额

s
本期增加顶 ||

6,535,019.92533,119,165.032,953,725,867.91 29919,857,330.39499,2509627.51

二、向兵财公司借款

(一 )短期借款

(二 )长期借款

三、与兵财公司的其他

金融业务

146,135.76430,248,435.08527,669,851.15 328,393,220.672309971,804.60(一 )承兑汇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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